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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文件

广州城建创〔2016〕3 号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关于印发
《创新创业先锋班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切实加强大学生

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能力，学校制定《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创新

创业先锋班管理办法》，经校长办公室会研究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先锋班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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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建职业学院

2016 年 4 月 18 日

抄送：广州精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。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8 日印发


